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53號

原      告  張美蓉  

            黃鈺涵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鄭三川律師

被      告  杜承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薛隆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洪俊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王昱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重附民字第27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

民國113年11月5、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丁○○新臺幣參佰陸拾肆萬捌仟壹佰貳

拾玖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戊○○新臺幣貳佰萬元，及自民國一百

一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乙○○應各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伍萬元，及均自民國一

百一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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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丁○○以新臺幣壹佰貳拾壹萬陸仟零肆

拾參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佰

陸拾肆萬捌仟壹佰貳拾玖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

行。

六、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戊○○以新臺幣陸拾陸萬陸仟陸佰陸拾

柒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佰萬

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三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乙○○如各以新臺幣貳拾伍

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八、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丙○○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

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事由，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

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乙○○於民國111年7、8月間，與境外詐欺

機房（即對被害人實行詐取財物之部門，下稱境外機房）配

合，在臺灣組織經營包含「水房」（即處理詐欺犯罪所得金

流之部門，以隱匿犯罪所得之所在、去向）、「控房」（即

拘禁人頭帳戶提供者之處所，以減少人頭帳戶提供者侵吞贓

款或辦理帳戶掛失等風險）在內之詐欺集團，基於發起、主

持、操縱、指揮及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之犯意，於111年

7、8月間發起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等為手段，

並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下稱系爭犯罪組

織），擔任主持、操縱、指揮系爭犯罪組織成員，並與境外

機房及負責第二、三層轉帳水房等後端洗錢團隊聯繫接洽之

首腦角色，於111年7、8月間招募被告己○○加入系爭犯罪

組織，擔任其核心助手；己○○即基於操縱、指揮及招募他

人加入系爭犯罪組織之犯意，擔任輔助乙○○操縱、指揮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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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犯罪集團水房成員及管理控房成員之工作，並於111年7、

8月間招募甲○○、丙○○加入本案犯罪組織。被告丙○

○、甲○○加入本案犯罪組織後，均為乙○○之重要助手，

遂各基於指揮犯罪組織之犯意，擔任負責將被害人犯罪所得

自第一層人頭帳戶（俗稱一車）轉往第二層人頭帳戶（俗稱

二車）之水房成員，及協助乙○○、己○○指揮、管理、監

督控房成員及核算控房支出等工作。原告丁○○之子黃郁翔

自111年10月7日某時起至同年10月18日上午9時許止，被拘

禁在中壢控房期間，遭以上手銬等方式剝奪行動自由，日數

長達約12日，且與其他被拘禁人所集中拘禁之房間，拘禁人

數從18人增加至32人，所處環境惡劣，又遭該控房現場控員

動輒持電擊棒電擊、持鋁棒或甩棍毆打，身體部位均受相當

傷害，復遭部分現場控員要求唱歌供現場控員娛樂等方式之

凌虐，且有於111年10月17日晚間因身體不適向現場控員要

求給予止痛藥，身心狀況明顯不佳。乙○○、己○○、丙○

○、甲○○可透過遠端監視系統觀看該控房現場情形，及透

過為該控房所成立之「可爾必思B」飛機軟體群組（下稱

「可爾必思」群組）上之控員回報，而知悉黃郁翔遭拘禁之

情況，客觀上可預見黃郁翔雙手遭上手銬限制行動而無法強

行掙脫，在房門口有監視器監控及現場控員嚴密看管下，顯

無法循正常通道離開，再繼續拘禁極可能想辦法從房間浴室

窗戶逃離，且從該控房所在之11樓高處墜下可能導致死亡之

結果。然乙○○、己○○、丙○○、甲○○均疏未注意及此

而主觀上未預見，仍持續拘禁黃郁翔，並任由桃園據點控員

毆打黃郁翔。黃郁翔終因不耐暴行、長時間受拘禁，求救無

門，內心極度恐懼，遂於111年10月18日上午9時許，趁現場

控員不注意之際，攀爬房間浴室內窗戶而墜落至該處下方2

樓平台。現場控員發現黃郁翔墜樓後，隨即在「可爾必思」

群組內通報，乙○○為防止桃園據點因黃郁翔墜樓遭人發

現，且為避免其他被拘禁人得知此情而躁動，隨即與訴外人

傅榆藺、陳樺韋、蔡博臣等人，指揮現場控員幹部及控員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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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在場之被拘禁人食用摻入FM2之食物（即附表一「非法使

被害人施用第三級毒品日期」欄中所示111年10月18日之該

次行為），並與己○○開始於「可爾必思」群組內策畫撤離

據點逃亡之準備，迄至同日晚間10時許均未有人將黃郁翔送

醫，導致黃郁翔因墜樓造成第2、3頸椎骨折、胸部右側肋骨

多處骨折、左外側第6、7根肋骨骨折、左側後方近胸椎第

5、8、10、12根肋骨骨折、胸骨體呈斜向骨折、第6、9胸椎

體骨折、第4、5腰椎骨折、骨盆腔嚴重骨折、右側髂股骨

折、恥骨骨折、右側肱骨下方骨折、左側橈股中段骨折、右

側腓骨上方骨折、右足趾骨折、左側脛骨斜向骨折、右側肩

胛骨骨折等多處骨折，並因多處骨折及器官損傷而死亡。黃

郁翔之死亡結果，乃因其長時間遭拘禁、處於壓力下，始不

甘痛苦而自高處墜樓，與乙○○、己○○、丙○○、甲○○

等人之私刑拘禁行為，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原告身為黃郁翔

之母、配偶，每每想到黃郁翔遭乙○○、己○○、丙○○、

甲○○等人以不人道方式殘忍拘禁、虐待長達32日之久，內

心飽受折磨，精神上所受悲苦不言可喻，是乙○○、己○

○、丙○○、甲○○等人共同不法侵害黃郁傑生命之侵權行

為，已造成原告非財產上損害，原告丁○○進而支出喪葬費

元21萬6,100元，且現因黃郁翔死亡，而無從扶養原告丁○

○，原告丁○○自得依民法第19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

帶賠償本應由黃郁翔給付之扶養費用143萬2,029元。黃郁翔

死亡後，乙○○與本案犯罪集團成員即訴外人陳樺韋、涂世

泓、謝承佑、呂政儀、鄭文誠、張家豪、鄭建宏、吳秉恩及

少年黃○文等人，為掩飾上開犯行，另行起意共同基於遺棄

屍體之犯意聯絡，由乙○○、陳樺韋、涂世泓於「可爾必

思」群組內指揮謝承佑、張家豪、鄭文誠、鄭建宏與黃○文

等人處理黃郁翔屍體，並由陳樺韋訂購車牌號碼000-0000號

（下稱A車，以下敘及車輛時均省略「車牌號碼」之記載）

小客車作為載運黃郁翔屍體之用，涂世泓則採買行李箱以封

裝屍體，再由當時在淡水據點擔任控員幹部之呂政儀，在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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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據點附近某處，向身分不詳之人取得A車後，旋即駕駛該

車回桃園據點協助處理，由謝承佑指揮鄭建宏、黃○文至黃

郁翔墜落地點解開其手銬，張家豪、呂政儀、黃○文再將黃

郁翔屍體裝入行李箱後，並與鄭文誠合力搬運至停放於桃園

據點地下室停車場之A車後車廂內。張家豪於111年10月18日

晚間9時許，駕駛A車載運黃郁翔屍體，吳秉恩則駕駛ABU-98

88號小客車搭載涂世泓，至新竹縣關西鎮關西休息站會合，

於翌（19）日再共同至南投縣尋找棄屍地點。嗣後，張家

豪、吳秉恩、涂世泓於111年10月19日晚間7時至8時許，駕

車至南投縣玉山國家公園山區，合力將裝有黃郁翔屍體之行

李箱丟棄在南投縣水里鄉山區邊坡下，事後再由乙○○發放

報酬給參與棄屍之集團成員，原告因黃郁翔之屍體棄置在

外，精神上受有相當痛苦，自提得請求乙○○連帶給付50萬

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194

條、第195條等規定，請求乙○○、己○○、丙○○、甲○

○連帶賠償及被告乙○○連帶給付原告如上之金額等語。並

聲明：（一）被告乙○○、己○○、丙○○、甲○○應連帶

給付原告丁○○664萬8,129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乙○○、己○○、丙○○、甲○○應連帶給付原

告戊○○50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三）被告

乙○○應各給付原告50萬元，及均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四）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之答辯：

(一)被告乙○○稱希望可以降低金額協調和解。

(二)被告己○○則對於原告之請求沒有意見。

(三)被告丙○○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

明或陳述。

(四)甲○○則以：刑案部分我還在爭執，我不是現場人員，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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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水房洗錢的部分，但多少有相關，我有意願和解等語置

辯。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

文。

㈠、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有本院刑事庭112年度金重訴字第6

號妨害自由等案件判決（併本院卷存放）可稽，復經本院調

閱刑案電子卷證核閱無訛。又被告乙○○、己○○均對於原

告之主張沒有意見，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前段之規

定，視同自認；被告丙○○經本院合法通知，而於言詞辯論

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

項準用同條第1項之規定，視同自認，堪信為真。

㈡、至於被告甲○○雖辯以上情。然被告甲○○在偵查中供承：

（檢察官問：現場是否有監視錄影畫面，可以在遠端用手機

觀看？）我有看到他們提供過遠端登錄的帳號，所以應該是

有等語（見刑案卷12第247頁）。核與證人傅榆藺在偵訊時

證稱：陳樺韋在設立控點時，就有跟乙○○說在控點裝設監

視器，陳樺韋有把監視器的帳號、密碼、APP放到「大秘寶A

群」上，讓被告乙○○、己○○、丙○○、強尼（即被告甲

○○）等人下載等語（見刑案卷11第324頁）；證人乙○○

於偵訊時亦證稱：控房裡面都裝有監視器等語（見刑案卷2

第237頁）；證人呂政儀於本院另案中證稱：該遠端監控的A

PP，帳號密碼輸入後，就會一直連線，不用一直登入等語

（見刑案卷37第478頁）相符。復有「可爾必思」群組之下

述對話紀錄：111年10月7日「藍道」問：「沙發中間那

個」、「是不是被控傻了」、「看天線寶寶笑成這樣」，

「泰勒」回稱：「我感覺他看的很開心」等語（見刑案卷14

第256頁）可佐。據上，可徵本案犯罪組織確實有對控房裝

設遠端監視設備，足見被告甲○○確實可透過遠端監視設備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觀看本案控房內之情形無疑。被告甲○○辯稱未涉足控房而

不知其內情形云云，與前揭認定其等在本案犯罪組織內具有

指揮之權限及事實等情不符，皆不能採信。況且，證人乙○

○在偵訊時證稱：我、丙○○、己○○及強尼（即甲○○）

都在幹部工作的群組內，控員每個小時會在群組內回報控房

的狀況等語（見刑案卷2第237頁）。被告甲○○於偵訊時亦

供承：本案對於死亡3人的情況，我清楚一個是想要破窗跳

出去，另外二個在死亡前，群組有討論他們的身體情況，我

知道其中一位是腳的皮膚有狀況，我可以從可爾必思群組

中，從現場控員的回報，知道現場車主的身體狀況等語（見

刑案卷12第247、249頁）。則被告甲○○從現場控員每小時

回報的控房狀況，應可由此得知控房內存在嚴重剝奪黃郁翔

之行動自由及毆打凌虐等情事甚明。從而，其對於黃郁翔在

上開充滿恐懼及痛苦等環境下，會發生上開死亡憾事，自屬

客觀上所能預見。是被告甲○○辯稱客觀上不能預見此結果

之發生云云，並無足採。

㈢、是以，被告參與前述私行拘禁致人與死之行為，造成黃郁翔

死亡，與黃郁翔之死亡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自構成侵

權行為，致原告受有精神上痛苦，依前揭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194條、第195條等規定，自應賠償

原告所受之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

㈣、損害額之認定

　1.原告丁○○支出之喪葬費用部分：

　　按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

費用或殯葬費之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92條第1

項定有明文。查原告丁○○主張因黃郁翔之死亡，支出必要

之殯葬費21萬6,100元等情，業據其提出殯葬費估價單為證

（見附民卷第19至25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原告丁○

○依前揭規定各請求被告賠償殯葬費21萬6,100元，為有理

由。

　2.原告丁○○所請求之扶養費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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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按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加害人對於該第

三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92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

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義務；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

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

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夫妻互負扶養之義務，其負扶養

義務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卑親屬同，其受扶養權利之順序與直

系血親尊親屬同，民法第1114條第1款、第1117條、第1116

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

　⑵查原告丁○○陳稱其目前無業，且其為黃郁翔之母，則原告

丁○○本有依民法第1114條第1款、第1117條規定要求其直

系血親卑親屬扶養之權利，現因黃郁翔死亡，而無從扶養原

告丁○○，原告丁○○自得依民法第192條第2項規定，請求

被告連帶賠償本應由黃郁翔給付之扶養費用。又原告丁○○

係00年00月00日出生，則原告丁○○於黃郁翔死亡時為70

歲，依行政院統計處統計110年度新竹縣簡易生命表，女性

新竹縣簡易生命表，其平均餘命為18.03歲。而斯時新竹縣

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2萬7,344元，每年消費支出為32萬8,

128元（計算式：27,344×12＝328,128），依此計算原告得

請求之扶養費用，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

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429萬6,088元；參以原

告丁○○除黃郁翔外，尚有2名子女等情，有戶口名簿可憑

（見附民卷第27至30頁），是以黃郁翔之扶養義務分擔額為

三分之一之143萬2,02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是原告丁○

○主張被告應連帶給付扶養費143萬2,029元，自應准許。

　3.慰撫金部分：

　⑴按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

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4

條定有明文。再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

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

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

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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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判例〉意旨參照）。

　⑵查原告丁○○、戊○○分別為黃郁翔之母及配偶，因本件被

告共同拘禁黃郁翔致死，使原告突然喪失至親，天人永隔，

精神上當受有巨大痛苦。原告丁○○為國小畢業，現退休無

工作收入，名下有1筆房地；原告戊○○為高中畢業，名下

無房產，近3年之年薪資收入約在8,260元至32萬311元；被

告乙○○為國中畢業，已婚，育有1個未成年子女，之前是

廚師，月收入約4、5萬元，名下無財產；被告己○○為高中

肄業，之前是廚師，月收入4萬元，未婚，要負擔其已退休

母親之生活費，名下無財產；被告丙○○名下有一筆現值36

元之土地；被告甲○○則為碩士肄業，之前是自營商，後來

經營的店倒閉，名下投資之財產總額為129萬9,210元，已

婚，育有兩名未成年小孩，一個2歲、一個1歲，父母均已退

休，要其扶養，名下無財產等情，此據兩造所陳明於卷（見

本院卷第56頁），並有兩造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

細（見限閱卷）存卷可參。本院審酌前述雙方之身分地位、

經濟狀況及被告均為故意共同私行拘禁致黃郁翔致死之行

為，加害情節非輕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各請求被告連帶賠償

慰撫金，以200萬元為適當。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

據，不應准許。

　4.原告各請求被告乙○○就遺棄黃郁翔屍體之慰撫金部分：

　　查屍體在法律上雖為物品，僅供埋葬、祭祀之用，惟依我國

傳統民情信念，生者親友秉於親情敬愛與懷念之心，讓死者

遺體保持全屍，將殯葬事宜作妥適安排，死者得以安葬，旨

在使死者獲得超渡，可見死者遺體對於生者親友具有重大且

獨特之追思意義。被告乙○○任意將黃郁翔之屍體棄置在山

區，原告分別為黃郁翔之母親及配偶，除必招致非議，心中

惶恐不安自不在話下，其等見黃郁翔屍體流落在外，亦生悲

傷之心情，精神受有重大損害，自堪認定。本院審酌兩造上

開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及原告所受苦難以言諭等一切情

狀，認為原告所得請求各以25萬元為適當，原告逾此部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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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

㈤、綜上，原告丁○○得請求被告連帶給付364萬8,129元（計算

式：殯葬費21萬6,100元＋扶養費143萬2,029元＋慰撫金200

萬元＝364萬8,129元），原告戊○○得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0

0萬元；暨原告得分別請求被告乙○○給付25萬元，為有理

由，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

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

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

率，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亦為民法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

所明定。兩造就侵權行損害賠償並未約定履行期，原告就本

件損害賠償額之給付，請求被告應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即113年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

定遲延利息，於法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2條第1項、

第19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

告丁○○364萬8,129元；給付原告戊○○200萬元；及各請

求被告乙○○給付25萬元，及均自113年2月27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按詐欺犯罪被害人依民事訴訟程序向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人起

訴請求損害賠償訴訟，法院依聲請或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所命

供之擔保，不得高於請求標的金額或價額之1/10，詐欺犯罪

危害防制條例第54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兩造

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之宣告，經

核均無不合，爰依上開規定及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第

392條第2項規定，各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准許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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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

此敘明。　

八、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刑事庭裁定移送民事庭審理事

件，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規定，免納裁判費，亦無其

他訴訟費用支出，故無諭知訴訟費用負擔及確定訴訟費用額

之必要。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林哲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洪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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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53號
原      告  張美蓉  
            黃鈺涵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鄭三川律師
被      告  杜承哲  




            薛隆廷  




            洪俊杰  




            王昱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重附民字第27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5、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丁○○新臺幣參佰陸拾肆萬捌仟壹佰貳拾玖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戊○○新臺幣貳佰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乙○○應各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伍萬元，及均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丁○○以新臺幣壹佰貳拾壹萬陸仟零肆拾參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佰陸拾肆萬捌仟壹佰貳拾玖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戊○○以新臺幣陸拾陸萬陸仟陸佰陸拾柒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佰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三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乙○○如各以新臺幣貳拾伍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八、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丙○○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事由，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乙○○於民國111年7、8月間，與境外詐欺機房（即對被害人實行詐取財物之部門，下稱境外機房）配合，在臺灣組織經營包含「水房」（即處理詐欺犯罪所得金流之部門，以隱匿犯罪所得之所在、去向）、「控房」（即拘禁人頭帳戶提供者之處所，以減少人頭帳戶提供者侵吞贓款或辦理帳戶掛失等風險）在內之詐欺集團，基於發起、主持、操縱、指揮及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之犯意，於111年7、8月間發起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等為手段，並具有持續性、牟利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下稱系爭犯罪組織），擔任主持、操縱、指揮系爭犯罪組織成員，並與境外機房及負責第二、三層轉帳水房等後端洗錢團隊聯繫接洽之首腦角色，於111年7、8月間招募被告己○○加入系爭犯罪組織，擔任其核心助手；己○○即基於操縱、指揮及招募他人加入系爭犯罪組織之犯意，擔任輔助乙○○操縱、指揮系爭犯罪集團水房成員及管理控房成員之工作，並於111年7、8月間招募甲○○、丙○○加入本案犯罪組織。被告丙○○、甲○○加入本案犯罪組織後，均為乙○○之重要助手，遂各基於指揮犯罪組織之犯意，擔任負責將被害人犯罪所得自第一層人頭帳戶（俗稱一車）轉往第二層人頭帳戶（俗稱二車）之水房成員，及協助乙○○、己○○指揮、管理、監督控房成員及核算控房支出等工作。原告丁○○之子黃郁翔自111年10月7日某時起至同年10月18日上午9時許止，被拘禁在中壢控房期間，遭以上手銬等方式剝奪行動自由，日數長達約12日，且與其他被拘禁人所集中拘禁之房間，拘禁人數從18人增加至32人，所處環境惡劣，又遭該控房現場控員動輒持電擊棒電擊、持鋁棒或甩棍毆打，身體部位均受相當傷害，復遭部分現場控員要求唱歌供現場控員娛樂等方式之凌虐，且有於111年10月17日晚間因身體不適向現場控員要求給予止痛藥，身心狀況明顯不佳。乙○○、己○○、丙○○、甲○○可透過遠端監視系統觀看該控房現場情形，及透過為該控房所成立之「可爾必思B」飛機軟體群組（下稱「可爾必思」群組）上之控員回報，而知悉黃郁翔遭拘禁之情況，客觀上可預見黃郁翔雙手遭上手銬限制行動而無法強行掙脫，在房門口有監視器監控及現場控員嚴密看管下，顯無法循正常通道離開，再繼續拘禁極可能想辦法從房間浴室窗戶逃離，且從該控房所在之11樓高處墜下可能導致死亡之結果。然乙○○、己○○、丙○○、甲○○均疏未注意及此而主觀上未預見，仍持續拘禁黃郁翔，並任由桃園據點控員毆打黃郁翔。黃郁翔終因不耐暴行、長時間受拘禁，求救無門，內心極度恐懼，遂於111年10月18日上午9時許，趁現場控員不注意之際，攀爬房間浴室內窗戶而墜落至該處下方2樓平台。現場控員發現黃郁翔墜樓後，隨即在「可爾必思」群組內通報，乙○○為防止桃園據點因黃郁翔墜樓遭人發現，且為避免其他被拘禁人得知此情而躁動，隨即與訴外人傅榆藺、陳樺韋、蔡博臣等人，指揮現場控員幹部及控員先給在場之被拘禁人食用摻入FM2之食物（即附表一「非法使被害人施用第三級毒品日期」欄中所示111年10月18日之該次行為），並與己○○開始於「可爾必思」群組內策畫撤離據點逃亡之準備，迄至同日晚間10時許均未有人將黃郁翔送醫，導致黃郁翔因墜樓造成第2、3頸椎骨折、胸部右側肋骨多處骨折、左外側第6、7根肋骨骨折、左側後方近胸椎第5、8、10、12根肋骨骨折、胸骨體呈斜向骨折、第6、9胸椎體骨折、第4、5腰椎骨折、骨盆腔嚴重骨折、右側髂股骨折、恥骨骨折、右側肱骨下方骨折、左側橈股中段骨折、右側腓骨上方骨折、右足趾骨折、左側脛骨斜向骨折、右側肩胛骨骨折等多處骨折，並因多處骨折及器官損傷而死亡。黃郁翔之死亡結果，乃因其長時間遭拘禁、處於壓力下，始不甘痛苦而自高處墜樓，與乙○○、己○○、丙○○、甲○○等人之私刑拘禁行為，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原告身為黃郁翔之母、配偶，每每想到黃郁翔遭乙○○、己○○、丙○○、甲○○等人以不人道方式殘忍拘禁、虐待長達32日之久，內心飽受折磨，精神上所受悲苦不言可喻，是乙○○、己○○、丙○○、甲○○等人共同不法侵害黃郁傑生命之侵權行為，已造成原告非財產上損害，原告丁○○進而支出喪葬費元21萬6,100元，且現因黃郁翔死亡，而無從扶養原告丁○○，原告丁○○自得依民法第19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本應由黃郁翔給付之扶養費用143萬2,029元。黃郁翔死亡後，乙○○與本案犯罪集團成員即訴外人陳樺韋、涂世泓、謝承佑、呂政儀、鄭文誠、張家豪、鄭建宏、吳秉恩及少年黃○文等人，為掩飾上開犯行，另行起意共同基於遺棄屍體之犯意聯絡，由乙○○、陳樺韋、涂世泓於「可爾必思」群組內指揮謝承佑、張家豪、鄭文誠、鄭建宏與黃○文等人處理黃郁翔屍體，並由陳樺韋訂購車牌號碼000-0000號（下稱A車，以下敘及車輛時均省略「車牌號碼」之記載）小客車作為載運黃郁翔屍體之用，涂世泓則採買行李箱以封裝屍體，再由當時在淡水據點擔任控員幹部之呂政儀，在淡水據點附近某處，向身分不詳之人取得A車後，旋即駕駛該車回桃園據點協助處理，由謝承佑指揮鄭建宏、黃○文至黃郁翔墜落地點解開其手銬，張家豪、呂政儀、黃○文再將黃郁翔屍體裝入行李箱後，並與鄭文誠合力搬運至停放於桃園據點地下室停車場之A車後車廂內。張家豪於111年10月18日晚間9時許，駕駛A車載運黃郁翔屍體，吳秉恩則駕駛ABU-9888號小客車搭載涂世泓，至新竹縣關西鎮關西休息站會合，於翌（19）日再共同至南投縣尋找棄屍地點。嗣後，張家豪、吳秉恩、涂世泓於111年10月19日晚間7時至8時許，駕車至南投縣玉山國家公園山區，合力將裝有黃郁翔屍體之行李箱丟棄在南投縣水里鄉山區邊坡下，事後再由乙○○發放報酬給參與棄屍之集團成員，原告因黃郁翔之屍體棄置在外，精神上受有相當痛苦，自提得請求乙○○連帶給付50萬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194條、第195條等規定，請求乙○○、己○○、丙○○、甲○○連帶賠償及被告乙○○連帶給付原告如上之金額等語。並聲明：（一）被告乙○○、己○○、丙○○、甲○○應連帶給付原告丁○○664萬8,129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乙○○、己○○、丙○○、甲○○應連帶給付原告戊○○50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三）被告乙○○應各給付原告50萬元，及均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四）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之答辯：
(一)被告乙○○稱希望可以降低金額協調和解。
(二)被告己○○則對於原告之請求沒有意見。
(三)被告丙○○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甲○○則以：刑案部分我還在爭執，我不是現場人員，我是做水房洗錢的部分，但多少有相關，我有意願和解等語置辯。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㈠、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有本院刑事庭112年度金重訴字第6號妨害自由等案件判決（併本院卷存放）可稽，復經本院調閱刑案電子卷證核閱無訛。又被告乙○○、己○○均對於原告之主張沒有意見，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視同自認；被告丙○○經本院合法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之規定，視同自認，堪信為真。
㈡、至於被告甲○○雖辯以上情。然被告甲○○在偵查中供承：（檢察官問：現場是否有監視錄影畫面，可以在遠端用手機觀看？）我有看到他們提供過遠端登錄的帳號，所以應該是有等語（見刑案卷12第247頁）。核與證人傅榆藺在偵訊時證稱：陳樺韋在設立控點時，就有跟乙○○說在控點裝設監視器，陳樺韋有把監視器的帳號、密碼、APP放到「大秘寶A群」上，讓被告乙○○、己○○、丙○○、強尼（即被告甲○○）等人下載等語（見刑案卷11第324頁）；證人乙○○於偵訊時亦證稱：控房裡面都裝有監視器等語（見刑案卷2第237頁）；證人呂政儀於本院另案中證稱：該遠端監控的APP，帳號密碼輸入後，就會一直連線，不用一直登入等語（見刑案卷37第478頁）相符。復有「可爾必思」群組之下述對話紀錄：111年10月7日「藍道」問：「沙發中間那個」、「是不是被控傻了」、「看天線寶寶笑成這樣」，「泰勒」回稱：「我感覺他看的很開心」等語（見刑案卷14第256頁）可佐。據上，可徵本案犯罪組織確實有對控房裝設遠端監視設備，足見被告甲○○確實可透過遠端監視設備觀看本案控房內之情形無疑。被告甲○○辯稱未涉足控房而不知其內情形云云，與前揭認定其等在本案犯罪組織內具有指揮之權限及事實等情不符，皆不能採信。況且，證人乙○○在偵訊時證稱：我、丙○○、己○○及強尼（即甲○○）都在幹部工作的群組內，控員每個小時會在群組內回報控房的狀況等語（見刑案卷2第237頁）。被告甲○○於偵訊時亦供承：本案對於死亡3人的情況，我清楚一個是想要破窗跳出去，另外二個在死亡前，群組有討論他們的身體情況，我知道其中一位是腳的皮膚有狀況，我可以從可爾必思群組中，從現場控員的回報，知道現場車主的身體狀況等語（見刑案卷12第247、249頁）。則被告甲○○從現場控員每小時回報的控房狀況，應可由此得知控房內存在嚴重剝奪黃郁翔之行動自由及毆打凌虐等情事甚明。從而，其對於黃郁翔在上開充滿恐懼及痛苦等環境下，會發生上開死亡憾事，自屬客觀上所能預見。是被告甲○○辯稱客觀上不能預見此結果之發生云云，並無足採。
㈢、是以，被告參與前述私行拘禁致人與死之行為，造成黃郁翔死亡，與黃郁翔之死亡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自構成侵權行為，致原告受有精神上痛苦，依前揭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194條、第195條等規定，自應賠償原告所受之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
㈣、損害額之認定
　1.原告丁○○支出之喪葬費用部分：
　　按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9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告丁○○主張因黃郁翔之死亡，支出必要之殯葬費21萬6,100元等情，業據其提出殯葬費估價單為證（見附民卷第19至25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原告丁○○依前揭規定各請求被告賠償殯葬費21萬6,100元，為有理由。
　2.原告丁○○所請求之扶養費部分：
　⑴按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加害人對於該第三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92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義務；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夫妻互負扶養之義務，其負扶養義務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卑親屬同，其受扶養權利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尊親屬同，民法第1114條第1款、第1117條、第1116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
　⑵查原告丁○○陳稱其目前無業，且其為黃郁翔之母，則原告丁○○本有依民法第1114條第1款、第1117條規定要求其直系血親卑親屬扶養之權利，現因黃郁翔死亡，而無從扶養原告丁○○，原告丁○○自得依民法第19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本應由黃郁翔給付之扶養費用。又原告丁○○係00年00月00日出生，則原告丁○○於黃郁翔死亡時為70歲，依行政院統計處統計110年度新竹縣簡易生命表，女性新竹縣簡易生命表，其平均餘命為18.03歲。而斯時新竹縣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2萬7,344元，每年消費支出為32萬8,128元（計算式：27,344×12＝328,128），依此計算原告得請求之扶養費用，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429萬6,088元；參以原告丁○○除黃郁翔外，尚有2名子女等情，有戶口名簿可憑（見附民卷第27至30頁），是以黃郁翔之扶養義務分擔額為三分之一之143萬2,02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是原告丁○○主張被告應連帶給付扶養費143萬2,029元，自應准許。
　3.慰撫金部分：
　⑴按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4條定有明文。再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判決〈原判例〉意旨參照）。
　⑵查原告丁○○、戊○○分別為黃郁翔之母及配偶，因本件被告共同拘禁黃郁翔致死，使原告突然喪失至親，天人永隔，精神上當受有巨大痛苦。原告丁○○為國小畢業，現退休無工作收入，名下有1筆房地；原告戊○○為高中畢業，名下無房產，近3年之年薪資收入約在8,260元至32萬311元；被告乙○○為國中畢業，已婚，育有1個未成年子女，之前是廚師，月收入約4、5萬元，名下無財產；被告己○○為高中肄業，之前是廚師，月收入4萬元，未婚，要負擔其已退休母親之生活費，名下無財產；被告丙○○名下有一筆現值36元之土地；被告甲○○則為碩士肄業，之前是自營商，後來經營的店倒閉，名下投資之財產總額為129萬9,210元，已婚，育有兩名未成年小孩，一個2歲、一個1歲，父母均已退休，要其扶養，名下無財產等情，此據兩造所陳明於卷（見本院卷第56頁），並有兩造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見限閱卷）存卷可參。本院審酌前述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被告均為故意共同私行拘禁致黃郁翔致死之行為，加害情節非輕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各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慰撫金，以200萬元為適當。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
　4.原告各請求被告乙○○就遺棄黃郁翔屍體之慰撫金部分：
　　查屍體在法律上雖為物品，僅供埋葬、祭祀之用，惟依我國傳統民情信念，生者親友秉於親情敬愛與懷念之心，讓死者遺體保持全屍，將殯葬事宜作妥適安排，死者得以安葬，旨在使死者獲得超渡，可見死者遺體對於生者親友具有重大且獨特之追思意義。被告乙○○任意將黃郁翔之屍體棄置在山區，原告分別為黃郁翔之母親及配偶，除必招致非議，心中惶恐不安自不在話下，其等見黃郁翔屍體流落在外，亦生悲傷之心情，精神受有重大損害，自堪認定。本院審酌兩造上開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及原告所受苦難以言諭等一切情狀，認為原告所得請求各以25萬元為適當，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
㈤、綜上，原告丁○○得請求被告連帶給付364萬8,129元（計算式：殯葬費21萬6,100元＋扶養費143萬2,029元＋慰撫金200萬元＝364萬8,129元），原告戊○○得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00萬元；暨原告得分別請求被告乙○○給付25萬元，為有理由，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亦為民法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所明定。兩造就侵權行損害賠償並未約定履行期，原告就本件損害賠償額之給付，請求被告應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於法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2條第1項、第19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丁○○364萬8,129元；給付原告戊○○200萬元；及各請求被告乙○○給付25萬元，及均自113年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按詐欺犯罪被害人依民事訴訟程序向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人起訴請求損害賠償訴訟，法院依聲請或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所命供之擔保，不得高於請求標的金額或價額之1/10，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54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之宣告，經核均無不合，爰依上開規定及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規定，各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准許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刑事庭裁定移送民事庭審理事件，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規定，免納裁判費，亦無其他訴訟費用支出，故無諭知訴訟費用負擔及確定訴訟費用額之必要。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林哲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洪忠改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5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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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代理人  鄭三川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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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重附民字第27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

民國113年11月5、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丁○○新臺幣參佰陸拾肆萬捌仟壹佰貳拾

    玖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戊○○新臺幣貳佰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

    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

三、被告乙○○應各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伍萬元，及均自民國一百

    一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丁○○以新臺幣壹佰貳拾壹萬陸仟零肆拾

    參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佰陸

    拾肆萬捌仟壹佰貳拾玖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

六、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戊○○以新臺幣陸拾陸萬陸仟陸佰陸拾柒

    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佰萬元

    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三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乙○○如各以新臺幣貳拾伍萬

    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八、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丙○○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

    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事由，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

    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乙○○於民國111年7、8月間，與境外詐欺機

    房（即對被害人實行詐取財物之部門，下稱境外機房）配合

    ，在臺灣組織經營包含「水房」（即處理詐欺犯罪所得金流

    之部門，以隱匿犯罪所得之所在、去向）、「控房」（即拘

    禁人頭帳戶提供者之處所，以減少人頭帳戶提供者侵吞贓款

    或辦理帳戶掛失等風險）在內之詐欺集團，基於發起、主持

    、操縱、指揮及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之犯意，於111年7、

    8月間發起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等為手段，並

    具有持續性、牟利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下稱系爭犯罪組織）

    ，擔任主持、操縱、指揮系爭犯罪組織成員，並與境外機房

    及負責第二、三層轉帳水房等後端洗錢團隊聯繫接洽之首腦

    角色，於111年7、8月間招募被告己○○加入系爭犯罪組織，

    擔任其核心助手；己○○即基於操縱、指揮及招募他人加入系

    爭犯罪組織之犯意，擔任輔助乙○○操縱、指揮系爭犯罪集團

    水房成員及管理控房成員之工作，並於111年7、8月間招募

    甲○○、丙○○加入本案犯罪組織。被告丙○○、甲○○加入本案犯

    罪組織後，均為乙○○之重要助手，遂各基於指揮犯罪組織之

    犯意，擔任負責將被害人犯罪所得自第一層人頭帳戶（俗稱

    一車）轉往第二層人頭帳戶（俗稱二車）之水房成員，及協

    助乙○○、己○○指揮、管理、監督控房成員及核算控房支出等

    工作。原告丁○○之子黃郁翔自111年10月7日某時起至同年10

    月18日上午9時許止，被拘禁在中壢控房期間，遭以上手銬

    等方式剝奪行動自由，日數長達約12日，且與其他被拘禁人

    所集中拘禁之房間，拘禁人數從18人增加至32人，所處環境

    惡劣，又遭該控房現場控員動輒持電擊棒電擊、持鋁棒或甩

    棍毆打，身體部位均受相當傷害，復遭部分現場控員要求唱

    歌供現場控員娛樂等方式之凌虐，且有於111年10月17日晚

    間因身體不適向現場控員要求給予止痛藥，身心狀況明顯不

    佳。乙○○、己○○、丙○○、甲○○可透過遠端監視系統觀看該控

    房現場情形，及透過為該控房所成立之「可爾必思B」飛機

    軟體群組（下稱「可爾必思」群組）上之控員回報，而知悉

    黃郁翔遭拘禁之情況，客觀上可預見黃郁翔雙手遭上手銬限

    制行動而無法強行掙脫，在房門口有監視器監控及現場控員

    嚴密看管下，顯無法循正常通道離開，再繼續拘禁極可能想

    辦法從房間浴室窗戶逃離，且從該控房所在之11樓高處墜下

    可能導致死亡之結果。然乙○○、己○○、丙○○、甲○○均疏未注

    意及此而主觀上未預見，仍持續拘禁黃郁翔，並任由桃園據

    點控員毆打黃郁翔。黃郁翔終因不耐暴行、長時間受拘禁，

    求救無門，內心極度恐懼，遂於111年10月18日上午9時許，

    趁現場控員不注意之際，攀爬房間浴室內窗戶而墜落至該處

    下方2樓平台。現場控員發現黃郁翔墜樓後，隨即在「可爾

    必思」群組內通報，乙○○為防止桃園據點因黃郁翔墜樓遭人

    發現，且為避免其他被拘禁人得知此情而躁動，隨即與訴外

    人傅榆藺、陳樺韋、蔡博臣等人，指揮現場控員幹部及控員

    先給在場之被拘禁人食用摻入FM2之食物（即附表一「非法

    使被害人施用第三級毒品日期」欄中所示111年10月18日之

    該次行為），並與己○○開始於「可爾必思」群組內策畫撤離

    據點逃亡之準備，迄至同日晚間10時許均未有人將黃郁翔送

    醫，導致黃郁翔因墜樓造成第2、3頸椎骨折、胸部右側肋骨

    多處骨折、左外側第6、7根肋骨骨折、左側後方近胸椎第5

    、8、10、12根肋骨骨折、胸骨體呈斜向骨折、第6、9胸椎

    體骨折、第4、5腰椎骨折、骨盆腔嚴重骨折、右側髂股骨折

    、恥骨骨折、右側肱骨下方骨折、左側橈股中段骨折、右側

    腓骨上方骨折、右足趾骨折、左側脛骨斜向骨折、右側肩胛

    骨骨折等多處骨折，並因多處骨折及器官損傷而死亡。黃郁

    翔之死亡結果，乃因其長時間遭拘禁、處於壓力下，始不甘

    痛苦而自高處墜樓，與乙○○、己○○、丙○○、甲○○等人之私刑

    拘禁行為，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原告身為黃郁翔之母、配偶

    ，每每想到黃郁翔遭乙○○、己○○、丙○○、甲○○等人以不人道

    方式殘忍拘禁、虐待長達32日之久，內心飽受折磨，精神上

    所受悲苦不言可喻，是乙○○、己○○、丙○○、甲○○等人共同不

    法侵害黃郁傑生命之侵權行為，已造成原告非財產上損害，

    原告丁○○進而支出喪葬費元21萬6,100元，且現因黃郁翔死

    亡，而無從扶養原告丁○○，原告丁○○自得依民法第192條第2

    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本應由黃郁翔給付之扶養費用14

    3萬2,029元。黃郁翔死亡後，乙○○與本案犯罪集團成員即訴

    外人陳樺韋、涂世泓、謝承佑、呂政儀、鄭文誠、張家豪、

    鄭建宏、吳秉恩及少年黃○文等人，為掩飾上開犯行，另行

    起意共同基於遺棄屍體之犯意聯絡，由乙○○、陳樺韋、涂世

    泓於「可爾必思」群組內指揮謝承佑、張家豪、鄭文誠、鄭

    建宏與黃○文等人處理黃郁翔屍體，並由陳樺韋訂購車牌號

    碼000-0000號（下稱A車，以下敘及車輛時均省略「車牌號

    碼」之記載）小客車作為載運黃郁翔屍體之用，涂世泓則採

    買行李箱以封裝屍體，再由當時在淡水據點擔任控員幹部之

    呂政儀，在淡水據點附近某處，向身分不詳之人取得A車後

    ，旋即駕駛該車回桃園據點協助處理，由謝承佑指揮鄭建宏

    、黃○文至黃郁翔墜落地點解開其手銬，張家豪、呂政儀、

    黃○文再將黃郁翔屍體裝入行李箱後，並與鄭文誠合力搬運

    至停放於桃園據點地下室停車場之A車後車廂內。張家豪於1

    11年10月18日晚間9時許，駕駛A車載運黃郁翔屍體，吳秉恩

    則駕駛ABU-9888號小客車搭載涂世泓，至新竹縣關西鎮關西

    休息站會合，於翌（19）日再共同至南投縣尋找棄屍地點。

    嗣後，張家豪、吳秉恩、涂世泓於111年10月19日晚間7時至

    8時許，駕車至南投縣玉山國家公園山區，合力將裝有黃郁

    翔屍體之行李箱丟棄在南投縣水里鄉山區邊坡下，事後再由

    乙○○發放報酬給參與棄屍之集團成員，原告因黃郁翔之屍體

    棄置在外，精神上受有相當痛苦，自提得請求乙○○連帶給付

    50萬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19

    4條、第195條等規定，請求乙○○、己○○、丙○○、甲○○連帶賠

    償及被告乙○○連帶給付原告如上之金額等語。並聲明：（一

    ）被告乙○○、己○○、丙○○、甲○○應連帶給付原告丁○○664萬8

    ,129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乙○○、己○○

    、丙○○、甲○○應連帶給付原告戊○○50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

    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三）被告乙○○應各給付原告50萬元，及均自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四）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

二、被告之答辯：

(一)被告乙○○稱希望可以降低金額協調和解。

(二)被告己○○則對於原告之請求沒有意見。

(三)被告丙○○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

    或陳述。

(四)甲○○則以：刑案部分我還在爭執，我不是現場人員，我是做

    水房洗錢的部分，但多少有相關，我有意願和解等語置辯。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㈠、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有本院刑事庭112年度金重訴字第6

    號妨害自由等案件判決（併本院卷存放）可稽，復經本院調

    閱刑案電子卷證核閱無訛。又被告乙○○、己○○均對於原告之

    主張沒有意見，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視

    同自認；被告丙○○經本院合法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

    場，亦未提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

    條第1項之規定，視同自認，堪信為真。

㈡、至於被告甲○○雖辯以上情。然被告甲○○在偵查中供承：（檢

    察官問：現場是否有監視錄影畫面，可以在遠端用手機觀看

    ？）我有看到他們提供過遠端登錄的帳號，所以應該是有等

    語（見刑案卷12第247頁）。核與證人傅榆藺在偵訊時證稱

    ：陳樺韋在設立控點時，就有跟乙○○說在控點裝設監視器，

    陳樺韋有把監視器的帳號、密碼、APP放到「大秘寶A群」上

    ，讓被告乙○○、己○○、丙○○、強尼（即被告甲○○）等人下載

    等語（見刑案卷11第324頁）；證人乙○○於偵訊時亦證稱：

    控房裡面都裝有監視器等語（見刑案卷2第237頁）；證人呂

    政儀於本院另案中證稱：該遠端監控的APP，帳號密碼輸入

    後，就會一直連線，不用一直登入等語（見刑案卷37第478

    頁）相符。復有「可爾必思」群組之下述對話紀錄：111年1

    0月7日「藍道」問：「沙發中間那個」、「是不是被控傻了

    」、「看天線寶寶笑成這樣」，「泰勒」回稱：「我感覺他

    看的很開心」等語（見刑案卷14第256頁）可佐。據上，可

    徵本案犯罪組織確實有對控房裝設遠端監視設備，足見被告

    甲○○確實可透過遠端監視設備觀看本案控房內之情形無疑。

    被告甲○○辯稱未涉足控房而不知其內情形云云，與前揭認定

    其等在本案犯罪組織內具有指揮之權限及事實等情不符，皆

    不能採信。況且，證人乙○○在偵訊時證稱：我、丙○○、己○○

    及強尼（即甲○○）都在幹部工作的群組內，控員每個小時會

    在群組內回報控房的狀況等語（見刑案卷2第237頁）。被告

    甲○○於偵訊時亦供承：本案對於死亡3人的情況，我清楚一

    個是想要破窗跳出去，另外二個在死亡前，群組有討論他們

    的身體情況，我知道其中一位是腳的皮膚有狀況，我可以從

    可爾必思群組中，從現場控員的回報，知道現場車主的身體

    狀況等語（見刑案卷12第247、249頁）。則被告甲○○從現場

    控員每小時回報的控房狀況，應可由此得知控房內存在嚴重

    剝奪黃郁翔之行動自由及毆打凌虐等情事甚明。從而，其對

    於黃郁翔在上開充滿恐懼及痛苦等環境下，會發生上開死亡

    憾事，自屬客觀上所能預見。是被告甲○○辯稱客觀上不能預

    見此結果之發生云云，並無足採。

㈢、是以，被告參與前述私行拘禁致人與死之行為，造成黃郁翔

    死亡，與黃郁翔之死亡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自構成侵

    權行為，致原告受有精神上痛苦，依前揭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194條、第195條等規定，自應賠償

    原告所受之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

㈣、損害額之認定

　1.原告丁○○支出之喪葬費用部分：

　　按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

    費用或殯葬費之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92條第1

    項定有明文。查原告丁○○主張因黃郁翔之死亡，支出必要之

    殯葬費21萬6,100元等情，業據其提出殯葬費估價單為證（

    見附民卷第19至25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原告丁○○依

    前揭規定各請求被告賠償殯葬費21萬6,100元，為有理由。

　2.原告丁○○所請求之扶養費部分：

　⑴按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加害人對於該第

    三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92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

    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義務；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

    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

    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夫妻互負扶養之義務，其負扶養

    義務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卑親屬同，其受扶養權利之順序與直

    系血親尊親屬同，民法第1114條第1款、第1117條、第1116

    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

　⑵查原告丁○○陳稱其目前無業，且其為黃郁翔之母，則原告丁○

    ○本有依民法第1114條第1款、第1117條規定要求其直系血親

    卑親屬扶養之權利，現因黃郁翔死亡，而無從扶養原告丁○○

    ，原告丁○○自得依民法第19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

    償本應由黃郁翔給付之扶養費用。又原告丁○○係00年00月00

    日出生，則原告丁○○於黃郁翔死亡時為70歲，依行政院統計

    處統計110年度新竹縣簡易生命表，女性新竹縣簡易生命表

    ，其平均餘命為18.03歲。而斯時新竹縣平均每人月消費支

    出為2萬7,344元，每年消費支出為32萬8,128元（計算式：2

    7,344×12＝328,128），依此計算原告得請求之扶養費用，依

    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

    ，核計其金額為429萬6,088元；參以原告丁○○除黃郁翔外，

    尚有2名子女等情，有戶口名簿可憑（見附民卷第27至30頁

    ），是以黃郁翔之扶養義務分擔額為三分之一之143萬2,029

    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是原告丁○○主張被告應連帶給付扶

    養費143萬2,029元，自應准許。

　3.慰撫金部分：

　⑴按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

    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4

    條定有明文。再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

    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

    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

    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判決〈

    原判例〉意旨參照）。

　⑵查原告丁○○、戊○○分別為黃郁翔之母及配偶，因本件被告共

    同拘禁黃郁翔致死，使原告突然喪失至親，天人永隔，精神

    上當受有巨大痛苦。原告丁○○為國小畢業，現退休無工作收

    入，名下有1筆房地；原告戊○○為高中畢業，名下無房產，

    近3年之年薪資收入約在8,260元至32萬311元；被告乙○○為

    國中畢業，已婚，育有1個未成年子女，之前是廚師，月收

    入約4、5萬元，名下無財產；被告己○○為高中肄業，之前是

    廚師，月收入4萬元，未婚，要負擔其已退休母親之生活費

    ，名下無財產；被告丙○○名下有一筆現值36元之土地；被告

    甲○○則為碩士肄業，之前是自營商，後來經營的店倒閉，名

    下投資之財產總額為129萬9,210元，已婚，育有兩名未成年

    小孩，一個2歲、一個1歲，父母均已退休，要其扶養，名下

    無財產等情，此據兩造所陳明於卷（見本院卷第56頁），並

    有兩造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見限閱卷）存卷

    可參。本院審酌前述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被告均為

    故意共同私行拘禁致黃郁翔致死之行為，加害情節非輕等一

    切情狀，認原告各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慰撫金，以200萬元為

    適當。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

　4.原告各請求被告乙○○就遺棄黃郁翔屍體之慰撫金部分：

　　查屍體在法律上雖為物品，僅供埋葬、祭祀之用，惟依我國

    傳統民情信念，生者親友秉於親情敬愛與懷念之心，讓死者

    遺體保持全屍，將殯葬事宜作妥適安排，死者得以安葬，旨

    在使死者獲得超渡，可見死者遺體對於生者親友具有重大且

    獨特之追思意義。被告乙○○任意將黃郁翔之屍體棄置在山區

    ，原告分別為黃郁翔之母親及配偶，除必招致非議，心中惶

    恐不安自不在話下，其等見黃郁翔屍體流落在外，亦生悲傷

    之心情，精神受有重大損害，自堪認定。本院審酌兩造上開

    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及原告所受苦難以言諭等一切情狀

    ，認為原告所得請求各以25萬元為適當，原告逾此部分之請

    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

㈤、綜上，原告丁○○得請求被告連帶給付364萬8,129元（計算式

    ：殯葬費21萬6,100元＋扶養費143萬2,029元＋慰撫金200萬元

    ＝364萬8,129元），原告戊○○得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00萬元；

    暨原告得分別請求被告乙○○給付25萬元，為有理由，原告逾

    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

    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

    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

    ，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亦為民法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所

    明定。兩造就侵權行損害賠償並未約定履行期，原告就本件

    損害賠償額之給付，請求被告應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即113年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

    延利息，於法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2條第1項、

    第19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

    告丁○○364萬8,129元；給付原告戊○○200萬元；及各請求被

    告乙○○給付25萬元，及均自113年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

    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按詐欺犯罪被害人依民事訴訟程序向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人起

    訴請求損害賠償訴訟，法院依聲請或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所命

    供之擔保，不得高於請求標的金額或價額之1/10，詐欺犯罪

    危害防制條例第54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兩造

    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之宣告，經

    核均無不合，爰依上開規定及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第

    392條第2項規定，各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准許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

    此敘明。　

八、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刑事庭裁定移送民事庭審理事

    件，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規定，免納裁判費，亦無其

    他訴訟費用支出，故無諭知訴訟費用負擔及確定訴訟費用額

    之必要。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林哲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洪忠改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53號

原      告  張美蓉  

            黃鈺涵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鄭三川律師

被      告  杜承哲  





            薛隆廷  





            洪俊杰  





            王昱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重附民字第27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5、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丁○○新臺幣參佰陸拾肆萬捌仟壹佰貳拾玖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戊○○新臺幣貳佰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乙○○應各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伍萬元，及均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丁○○以新臺幣壹佰貳拾壹萬陸仟零肆拾參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佰陸拾肆萬捌仟壹佰貳拾玖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戊○○以新臺幣陸拾陸萬陸仟陸佰陸拾柒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佰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三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乙○○如各以新臺幣貳拾伍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八、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丙○○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事由，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乙○○於民國111年7、8月間，與境外詐欺機房（即對被害人實行詐取財物之部門，下稱境外機房）配合，在臺灣組織經營包含「水房」（即處理詐欺犯罪所得金流之部門，以隱匿犯罪所得之所在、去向）、「控房」（即拘禁人頭帳戶提供者之處所，以減少人頭帳戶提供者侵吞贓款或辦理帳戶掛失等風險）在內之詐欺集團，基於發起、主持、操縱、指揮及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之犯意，於111年7、8月間發起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等為手段，並具有持續性、牟利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下稱系爭犯罪組織），擔任主持、操縱、指揮系爭犯罪組織成員，並與境外機房及負責第二、三層轉帳水房等後端洗錢團隊聯繫接洽之首腦角色，於111年7、8月間招募被告己○○加入系爭犯罪組織，擔任其核心助手；己○○即基於操縱、指揮及招募他人加入系爭犯罪組織之犯意，擔任輔助乙○○操縱、指揮系爭犯罪集團水房成員及管理控房成員之工作，並於111年7、8月間招募甲○○、丙○○加入本案犯罪組織。被告丙○○、甲○○加入本案犯罪組織後，均為乙○○之重要助手，遂各基於指揮犯罪組織之犯意，擔任負責將被害人犯罪所得自第一層人頭帳戶（俗稱一車）轉往第二層人頭帳戶（俗稱二車）之水房成員，及協助乙○○、己○○指揮、管理、監督控房成員及核算控房支出等工作。原告丁○○之子黃郁翔自111年10月7日某時起至同年10月18日上午9時許止，被拘禁在中壢控房期間，遭以上手銬等方式剝奪行動自由，日數長達約12日，且與其他被拘禁人所集中拘禁之房間，拘禁人數從18人增加至32人，所處環境惡劣，又遭該控房現場控員動輒持電擊棒電擊、持鋁棒或甩棍毆打，身體部位均受相當傷害，復遭部分現場控員要求唱歌供現場控員娛樂等方式之凌虐，且有於111年10月17日晚間因身體不適向現場控員要求給予止痛藥，身心狀況明顯不佳。乙○○、己○○、丙○○、甲○○可透過遠端監視系統觀看該控房現場情形，及透過為該控房所成立之「可爾必思B」飛機軟體群組（下稱「可爾必思」群組）上之控員回報，而知悉黃郁翔遭拘禁之情況，客觀上可預見黃郁翔雙手遭上手銬限制行動而無法強行掙脫，在房門口有監視器監控及現場控員嚴密看管下，顯無法循正常通道離開，再繼續拘禁極可能想辦法從房間浴室窗戶逃離，且從該控房所在之11樓高處墜下可能導致死亡之結果。然乙○○、己○○、丙○○、甲○○均疏未注意及此而主觀上未預見，仍持續拘禁黃郁翔，並任由桃園據點控員毆打黃郁翔。黃郁翔終因不耐暴行、長時間受拘禁，求救無門，內心極度恐懼，遂於111年10月18日上午9時許，趁現場控員不注意之際，攀爬房間浴室內窗戶而墜落至該處下方2樓平台。現場控員發現黃郁翔墜樓後，隨即在「可爾必思」群組內通報，乙○○為防止桃園據點因黃郁翔墜樓遭人發現，且為避免其他被拘禁人得知此情而躁動，隨即與訴外人傅榆藺、陳樺韋、蔡博臣等人，指揮現場控員幹部及控員先給在場之被拘禁人食用摻入FM2之食物（即附表一「非法使被害人施用第三級毒品日期」欄中所示111年10月18日之該次行為），並與己○○開始於「可爾必思」群組內策畫撤離據點逃亡之準備，迄至同日晚間10時許均未有人將黃郁翔送醫，導致黃郁翔因墜樓造成第2、3頸椎骨折、胸部右側肋骨多處骨折、左外側第6、7根肋骨骨折、左側後方近胸椎第5、8、10、12根肋骨骨折、胸骨體呈斜向骨折、第6、9胸椎體骨折、第4、5腰椎骨折、骨盆腔嚴重骨折、右側髂股骨折、恥骨骨折、右側肱骨下方骨折、左側橈股中段骨折、右側腓骨上方骨折、右足趾骨折、左側脛骨斜向骨折、右側肩胛骨骨折等多處骨折，並因多處骨折及器官損傷而死亡。黃郁翔之死亡結果，乃因其長時間遭拘禁、處於壓力下，始不甘痛苦而自高處墜樓，與乙○○、己○○、丙○○、甲○○等人之私刑拘禁行為，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原告身為黃郁翔之母、配偶，每每想到黃郁翔遭乙○○、己○○、丙○○、甲○○等人以不人道方式殘忍拘禁、虐待長達32日之久，內心飽受折磨，精神上所受悲苦不言可喻，是乙○○、己○○、丙○○、甲○○等人共同不法侵害黃郁傑生命之侵權行為，已造成原告非財產上損害，原告丁○○進而支出喪葬費元21萬6,100元，且現因黃郁翔死亡，而無從扶養原告丁○○，原告丁○○自得依民法第19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本應由黃郁翔給付之扶養費用143萬2,029元。黃郁翔死亡後，乙○○與本案犯罪集團成員即訴外人陳樺韋、涂世泓、謝承佑、呂政儀、鄭文誠、張家豪、鄭建宏、吳秉恩及少年黃○文等人，為掩飾上開犯行，另行起意共同基於遺棄屍體之犯意聯絡，由乙○○、陳樺韋、涂世泓於「可爾必思」群組內指揮謝承佑、張家豪、鄭文誠、鄭建宏與黃○文等人處理黃郁翔屍體，並由陳樺韋訂購車牌號碼000-0000號（下稱A車，以下敘及車輛時均省略「車牌號碼」之記載）小客車作為載運黃郁翔屍體之用，涂世泓則採買行李箱以封裝屍體，再由當時在淡水據點擔任控員幹部之呂政儀，在淡水據點附近某處，向身分不詳之人取得A車後，旋即駕駛該車回桃園據點協助處理，由謝承佑指揮鄭建宏、黃○文至黃郁翔墜落地點解開其手銬，張家豪、呂政儀、黃○文再將黃郁翔屍體裝入行李箱後，並與鄭文誠合力搬運至停放於桃園據點地下室停車場之A車後車廂內。張家豪於111年10月18日晚間9時許，駕駛A車載運黃郁翔屍體，吳秉恩則駕駛ABU-9888號小客車搭載涂世泓，至新竹縣關西鎮關西休息站會合，於翌（19）日再共同至南投縣尋找棄屍地點。嗣後，張家豪、吳秉恩、涂世泓於111年10月19日晚間7時至8時許，駕車至南投縣玉山國家公園山區，合力將裝有黃郁翔屍體之行李箱丟棄在南投縣水里鄉山區邊坡下，事後再由乙○○發放報酬給參與棄屍之集團成員，原告因黃郁翔之屍體棄置在外，精神上受有相當痛苦，自提得請求乙○○連帶給付50萬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194條、第195條等規定，請求乙○○、己○○、丙○○、甲○○連帶賠償及被告乙○○連帶給付原告如上之金額等語。並聲明：（一）被告乙○○、己○○、丙○○、甲○○應連帶給付原告丁○○664萬8,129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乙○○、己○○、丙○○、甲○○應連帶給付原告戊○○50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三）被告乙○○應各給付原告50萬元，及均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四）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之答辯：

(一)被告乙○○稱希望可以降低金額協調和解。

(二)被告己○○則對於原告之請求沒有意見。

(三)被告丙○○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甲○○則以：刑案部分我還在爭執，我不是現場人員，我是做水房洗錢的部分，但多少有相關，我有意願和解等語置辯。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㈠、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有本院刑事庭112年度金重訴字第6號妨害自由等案件判決（併本院卷存放）可稽，復經本院調閱刑案電子卷證核閱無訛。又被告乙○○、己○○均對於原告之主張沒有意見，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視同自認；被告丙○○經本院合法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之規定，視同自認，堪信為真。

㈡、至於被告甲○○雖辯以上情。然被告甲○○在偵查中供承：（檢察官問：現場是否有監視錄影畫面，可以在遠端用手機觀看？）我有看到他們提供過遠端登錄的帳號，所以應該是有等語（見刑案卷12第247頁）。核與證人傅榆藺在偵訊時證稱：陳樺韋在設立控點時，就有跟乙○○說在控點裝設監視器，陳樺韋有把監視器的帳號、密碼、APP放到「大秘寶A群」上，讓被告乙○○、己○○、丙○○、強尼（即被告甲○○）等人下載等語（見刑案卷11第324頁）；證人乙○○於偵訊時亦證稱：控房裡面都裝有監視器等語（見刑案卷2第237頁）；證人呂政儀於本院另案中證稱：該遠端監控的APP，帳號密碼輸入後，就會一直連線，不用一直登入等語（見刑案卷37第478頁）相符。復有「可爾必思」群組之下述對話紀錄：111年10月7日「藍道」問：「沙發中間那個」、「是不是被控傻了」、「看天線寶寶笑成這樣」，「泰勒」回稱：「我感覺他看的很開心」等語（見刑案卷14第256頁）可佐。據上，可徵本案犯罪組織確實有對控房裝設遠端監視設備，足見被告甲○○確實可透過遠端監視設備觀看本案控房內之情形無疑。被告甲○○辯稱未涉足控房而不知其內情形云云，與前揭認定其等在本案犯罪組織內具有指揮之權限及事實等情不符，皆不能採信。況且，證人乙○○在偵訊時證稱：我、丙○○、己○○及強尼（即甲○○）都在幹部工作的群組內，控員每個小時會在群組內回報控房的狀況等語（見刑案卷2第237頁）。被告甲○○於偵訊時亦供承：本案對於死亡3人的情況，我清楚一個是想要破窗跳出去，另外二個在死亡前，群組有討論他們的身體情況，我知道其中一位是腳的皮膚有狀況，我可以從可爾必思群組中，從現場控員的回報，知道現場車主的身體狀況等語（見刑案卷12第247、249頁）。則被告甲○○從現場控員每小時回報的控房狀況，應可由此得知控房內存在嚴重剝奪黃郁翔之行動自由及毆打凌虐等情事甚明。從而，其對於黃郁翔在上開充滿恐懼及痛苦等環境下，會發生上開死亡憾事，自屬客觀上所能預見。是被告甲○○辯稱客觀上不能預見此結果之發生云云，並無足採。

㈢、是以，被告參與前述私行拘禁致人與死之行為，造成黃郁翔死亡，與黃郁翔之死亡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自構成侵權行為，致原告受有精神上痛苦，依前揭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194條、第195條等規定，自應賠償原告所受之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

㈣、損害額之認定

　1.原告丁○○支出之喪葬費用部分：

　　按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9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告丁○○主張因黃郁翔之死亡，支出必要之殯葬費21萬6,100元等情，業據其提出殯葬費估價單為證（見附民卷第19至25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原告丁○○依前揭規定各請求被告賠償殯葬費21萬6,100元，為有理由。

　2.原告丁○○所請求之扶養費部分：

　⑴按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加害人對於該第三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92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義務；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夫妻互負扶養之義務，其負扶養義務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卑親屬同，其受扶養權利之順序與直系血親尊親屬同，民法第1114條第1款、第1117條、第1116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

　⑵查原告丁○○陳稱其目前無業，且其為黃郁翔之母，則原告丁○○本有依民法第1114條第1款、第1117條規定要求其直系血親卑親屬扶養之權利，現因黃郁翔死亡，而無從扶養原告丁○○，原告丁○○自得依民法第192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本應由黃郁翔給付之扶養費用。又原告丁○○係00年00月00日出生，則原告丁○○於黃郁翔死亡時為70歲，依行政院統計處統計110年度新竹縣簡易生命表，女性新竹縣簡易生命表，其平均餘命為18.03歲。而斯時新竹縣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2萬7,344元，每年消費支出為32萬8,128元（計算式：27,344×12＝328,128），依此計算原告得請求之扶養費用，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核計其金額為429萬6,088元；參以原告丁○○除黃郁翔外，尚有2名子女等情，有戶口名簿可憑（見附民卷第27至30頁），是以黃郁翔之扶養義務分擔額為三分之一之143萬2,02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是原告丁○○主張被告應連帶給付扶養費143萬2,029元，自應准許。

　3.慰撫金部分：

　⑴按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4條定有明文。再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判決〈原判例〉意旨參照）。

　⑵查原告丁○○、戊○○分別為黃郁翔之母及配偶，因本件被告共同拘禁黃郁翔致死，使原告突然喪失至親，天人永隔，精神上當受有巨大痛苦。原告丁○○為國小畢業，現退休無工作收入，名下有1筆房地；原告戊○○為高中畢業，名下無房產，近3年之年薪資收入約在8,260元至32萬311元；被告乙○○為國中畢業，已婚，育有1個未成年子女，之前是廚師，月收入約4、5萬元，名下無財產；被告己○○為高中肄業，之前是廚師，月收入4萬元，未婚，要負擔其已退休母親之生活費，名下無財產；被告丙○○名下有一筆現值36元之土地；被告甲○○則為碩士肄業，之前是自營商，後來經營的店倒閉，名下投資之財產總額為129萬9,210元，已婚，育有兩名未成年小孩，一個2歲、一個1歲，父母均已退休，要其扶養，名下無財產等情，此據兩造所陳明於卷（見本院卷第56頁），並有兩造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見限閱卷）存卷可參。本院審酌前述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被告均為故意共同私行拘禁致黃郁翔致死之行為，加害情節非輕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各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慰撫金，以200萬元為適當。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

　4.原告各請求被告乙○○就遺棄黃郁翔屍體之慰撫金部分：

　　查屍體在法律上雖為物品，僅供埋葬、祭祀之用，惟依我國傳統民情信念，生者親友秉於親情敬愛與懷念之心，讓死者遺體保持全屍，將殯葬事宜作妥適安排，死者得以安葬，旨在使死者獲得超渡，可見死者遺體對於生者親友具有重大且獨特之追思意義。被告乙○○任意將黃郁翔之屍體棄置在山區，原告分別為黃郁翔之母親及配偶，除必招致非議，心中惶恐不安自不在話下，其等見黃郁翔屍體流落在外，亦生悲傷之心情，精神受有重大損害，自堪認定。本院審酌兩造上開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及原告所受苦難以言諭等一切情狀，認為原告所得請求各以25萬元為適當，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

㈤、綜上，原告丁○○得請求被告連帶給付364萬8,129元（計算式：殯葬費21萬6,100元＋扶養費143萬2,029元＋慰撫金200萬元＝364萬8,129元），原告戊○○得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00萬元；暨原告得分別請求被告乙○○給付25萬元，為有理由，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亦為民法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所明定。兩造就侵權行損害賠償並未約定履行期，原告就本件損害賠償額之給付，請求被告應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於法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2條第1項、第19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丁○○364萬8,129元；給付原告戊○○200萬元；及各請求被告乙○○給付25萬元，及均自113年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按詐欺犯罪被害人依民事訴訟程序向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人起訴請求損害賠償訴訟，法院依聲請或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所命供之擔保，不得高於請求標的金額或價額之1/10，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54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之宣告，經核均無不合，爰依上開規定及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規定，各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准許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本件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刑事庭裁定移送民事庭審理事件，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規定，免納裁判費，亦無其他訴訟費用支出，故無諭知訴訟費用負擔及確定訴訟費用額之必要。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林哲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洪忠改



